
國 立 中 興 大 學 

計 畫 經 費 透 支 申 請 表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計畫主持人姓名 
 

聯絡電話 
 

計畫主持人 

服 務 單 位 

 

校內計畫編號及名稱  

委託或補助機關  

 

透支理由說明 

 

公司企業計畫 

透支歸墊財源 

 

透 支 額 度 新台幣(大寫)  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

預計歸還期限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(以前) 

 
 

備      註 

1. 公司企業計畫透支不得逾總計畫款(不含主持人費及管理
費)之 50%，且同一主持人所有計畫累計透支金額以 300
萬元為上限。 

2. 計畫經費之透支，若款項無法撥付本校時，由主持人負
責歸還。 

3. 透支款應於計畫結束 3 個月內歸墊，逾期主計室得逕
行開製傳票收回透支計畫款。 

4. 本表奉准後送主計室登錄。 

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權 

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簽人 


